浙江省纪委
关于11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通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严明纪律要求，强化警示教育，日前，省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11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通报如下：
建德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党组成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张胜良“慢作为”问题。2017年7月5日，建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讨论公共资源交易的相关规则，决定了无效投标的情形。会议结束后，张胜良未及时落实会议纪要的发文工作，7月24日才审定《专题会议纪要》，8月25日发往各成员单位，对相关会议要求也未及时在市交易中心及五个区域性分中心传达落实，造成相关规则执行不及时，致使254个项目应当认定无效的投标而未予以认定，其中48个项目应当认定中标无效而未予以认定，造成不良影响。张胜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余姚市梨洲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建苗、综合行政执法局梨洲中队中队长符旭东在“三改一拆”工作中履职不力问题。2017年7月至10月，杨建苗在多次得到符旭东关于某地块正在违建别墅的情况汇报后，未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阻止。期间，余姚市“三改一拆”办下发《行动督办单》要求调查核实，杨建苗仍未采取相关处置措施，对上级要求敷衍塞责，作风懈怠，导致该地块6幢违建别墅结顶。符旭东在明知该违法建设系新增违建的情况下，被动等待上级下达指示，而未有效组织执法力量及时予以制止，造成不良影响。杨建苗、符旭东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永嘉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副局长黄结雷等6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处置不认真不负责问题。2017年10月，永嘉县国土资源局巽宅国土资源所收到县局转办的，关于反映某村村支书麻某某擅自在本村耕地上建天主教堂等问题的信访件，该所副所长陈馨、陈圆圆等工作人员在调查该信访件过程中不认真、不负责，将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调查结果回复至县局。2017年12月，该所第2次收到县局转办的关于麻某某违章问题的信访件，所长刘献丘对其回复审核把关不严，未及时发现调查不深入不准确的问题，再次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调查结果反馈至县局。2018年3月，县国土资源局第3次收到关于反映麻某某违章等问题的信访件，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临时用工人员章海涵直接认定为“信访事项属重复信访件”，并作出不再受理的错误决定。黄结雷作为负责局信访工作的执法监察局副局长，未妥善处置上述信访件，也未对下属的信访处置决定审核把关，工作失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黄结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刘献丘、陈馨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陈圆圆、章海涵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和调离原岗位处理。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局长朱晓东对全局信访工作的督促管理指导不到位，负有领导责任，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长兴县和平镇政府工作人员宗胜良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2017年6月，长兴县和平镇某牧业有限公司未经批准规上养殖生猪。和平镇政府畜牧专管员宗胜良，明知上述公司未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且在居民区500米内不符合养殖规定，工作不作为，未明确告知其不能养殖生猪，也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违规养殖行为；乱作为，于2017年7月向其发放了700多个防疫耳标，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的居住环境。宗胜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嘉兴市南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松工作敷衍应付问题。2018年7月3日开始，南湖区组织群众工作走访组进行全面大走访，实行小组包幢走访。葛松作为第十五走访组第7小组组长，对走访工作思想不重视，情况不了解，工作不落实，未按照7月6日区委召开的走访小组长会议精神要求，对前期有诉求的重点户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解答相关政策，导致其包幢住户对相关政策产生疑问，诉求得不到妥善解决，造成不良影响。葛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事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徐雷雨对违法建筑监管失职问题。2014年下半年开始，柯桥街道居民王某某在租赁的柯岩街道新未庄社区春望路地段地块未取得合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多次动工建造管理用房。2015年4月和12月，绍兴市国土局柯桥区分局对王某某新增违法用地的行为两次立案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徐雷雨作为柯岩街道城监中队负责人，对该处地块巡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制止违法建筑行为，怠于履行工作职责。徐雷雨受到警告处分。
兰溪市民政局福利彩票销售中心主任（社救福利科原科长）周顺贵“不作为”问题。2016年年初，兰溪市安排50万元预算指标用于农村特困户住房补助，由市民政局社救福利科负责。2016年6月，社救福利科负责救助业务的副科长杨某某调离市民政局，在局里尚未安排人员接替杨某某工作的情况下，时任社救福利科科长周顺贵未接手社会救助业务，导致2016年度特困户住房救助资金50万元未能及时下拨发放给符合条件的特困户，造成不良影响。周顺贵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周顺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常山县芳村镇副镇长胡志良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履职不力等问题。2018年1月，芳村镇小城镇综合整治项目通过省考核验收组验收。2018年上半年，某道路建筑外立面局部墙体脱落，胡志良作为分管集镇建设的副镇长，对发现的问题未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致使该问题长时间存在。同时，胡志良对群众反映的古街路面积水问题未予重视，处置不到位，应对不及时，造成不良影响。胡志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舟山市定海市场发展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唐林荣、南珍菜场场长邱铮斌对环境整治工作落实不力问题。2018年5月至7月，针对南珍菜场存在的菜场环境乱、卫生状况差、占道经营严重等问题，上级部门连续三次下发抄告单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唐林荣、邱铮斌在收到相关整改意见后，没有根据要求及时部署整改，致使南珍菜场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造成不良影响。唐林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邱铮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玉环市龙溪镇小密溪村原代办员吴葱平服务群众流于形式问题。2015年11月，吴葱平收取该村郑某一家的农村医疗保险费用后，在整理参保人员名单时，因校对不认真，没有将郑某录入参保人员名单中，导致郑某未能参加2016年农村医疗保险，其就医的医药费用因漏保而无法报销。吴葱平还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问题。吴葱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粗砻村党支部书记王良顺不担当不作为问题。2017年8月，粗砻村村民王某某死亡后，家属对其进行土葬。王良顺未能正确履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职责，未劝阻或制止王某某家属进行土葬，也未及时向上级政府工作部门报告，造成不良影响。王良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是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离心墙”，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落地的“拦路虎”。上述11起问题，有的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搞变通、打折扣、走过场；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庸懒怠政；有的履行职责回避问题，监管缺位；有的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有的漠视群众切身利益，服务群众流于形式。这些典型问题说明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是沉疴顽症、积习难改，必须精准治理、从严整治。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切实履行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聚焦中央纪委《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指出的4个方面12类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精准发现和整治具有本地区本部门特点的突出问题，找准症结、抓好整改、巩固成效、化风成俗，持续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深入。
通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监督第一职责，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按照省纪委《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行动方案》（浙纪办发〔2018〕4号）的部署和要求，以调研排查开道，以纠正整改推进，以监督问责攻坚，抓好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工作，着力解决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把发现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日常监督、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与正在开展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污染防治和环保问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要专项工作结合起来，强化执纪综合施治，对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线索严查快办、坚决问责、形成震慑。要持续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深入剖析，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深化警示教育。
